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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某公司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被追繳押標金 

經移送新竹分署執行後 自行清繳約 160萬元 

新竹某公司因違反政府採購法追繳押標金一案，日前經

移送機關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(下稱新竹分署)

執行，新竹分署立案審查後，調查該公司最近 3年之進銷項

交易明細、發票往來相關資料及財產等，於 113年 6月間扣

押該公司在第三人證券委託交易帳戶內之有價證券後，該公

司在 7 月間單筆匯款清繳所有移送金額約新臺幣(下同)160

萬元。 

本件被移送之新竹某公司前參與交通部轄下單位採購

案，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而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

1款情形，依據同法修正前第 31條第 2項第 8款，予以追繳

押標金共計 160萬元。依據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

第 8款規定：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，廠商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還，其已發還者，並予追

繳：「…八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

行為者。」。 

政府採購法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，依公平、公開之採 

購程序，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，確保採購品質為其立法目的。 

而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，原則上，機關對於廠商所繳納的押



標金，應於決標後無息發還未得標之廠商。不過，若廠商有

以「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，或容

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、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

投標、得標後拒不簽約、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，繳足保證

金或提供擔保、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、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、

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」，則

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還；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

還者，並予追繳。 

 


